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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粘嘉珊
電話：04-37061060
電子信箱：e-1424@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原字第1135703921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A09030000E_1135703921_senddoc1_1_Attach1.ods)

主旨：請貴校協助特殊教育學生申請「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

獎補助學金」，並依說明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辦

理。

二、依本辦法第3條規定，特殊教育學生具有學籍者，於申請成

績之學年度持有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證明，得依下列規定，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獎補

助：

(一)身心障礙學生：

１、符合下列資格者，發給獎學金：

(１)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　

(２)班排名前50%。

(３)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

２、符合下列資格者，發給補助金：

(１)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而班排名未達前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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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或70分以上未滿80分。

(２)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

３、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5名之

成績或相當前5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

金。

４、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3名之成

績或相當前3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補助

金。

(二)資賦優異學生：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

覽，獲得前5名之成績或相當前5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

者，發給獎學金。

三、復依本辦法第4條規定，（第1項）符合第3條第1項第1款第

1目及第2目規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或國立特殊教育學校身心

障礙學生，每校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在30人以下者，得獎

補助1人；超過30人者，每增加30人，增加獎補助1人；餘

數未滿30人，得增加獎補助1人；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分別以

各學部，依上開基準計算獎補助金名額。（第2項）前項學

校應依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成績排序，並依前條資格、前項

獎補助金名額，優先核發獎學金；獎學金核發後，獎補助

金名額仍有剩餘時，始發給補助金。（第4項）特殊教育學

生，同時具備前條第1項第1款各目及第2款資格者，應擇一

申領；其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規定同性質

申領資格之補助費、獎學金或獎金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

領獎補助金。

四、符合本辦法之特殊教育學生，請學校依名額及資格規定核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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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獎補助學金，並於114年1月31日前檢具「申請統計表」

（表格如附件）函送本署備查。

正本：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
業學校、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國
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
農業職業學校、國立中興高級中學、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內埔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斗六高級中學、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水里
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國立
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北港高級中學、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
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
校、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
校、國立成功大學附屬臺南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國
立竹山高級中學、國立竹北高級中學、國立竹東高級中學、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
業學校、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岡山高級中學、國立岡山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
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
花蓮高級中學、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國立
虎尾高級中學、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金門高級中學、國立金門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南投高級中學、國立南投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立屏北高級中學、國立屏東女子高級
中學、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屏東高級中
學、國立後壁高級中學、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苗栗高級中學、國立苗栗
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員林高級中學、國立員林
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馬公高
級中學、國立馬祖高級中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國
立基隆高級中學、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鹿港高級中學、國立善化高
級中學、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華
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新
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新化高級中學、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國立新竹科
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新營高級中學、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國立溪湖
高級中學、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
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國立旗美高級中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
校、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東高級中
學、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國立臺南大學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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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家齊
高級中等學校、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
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國
立鳳山高級中學、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鳳新高級中學、國立潮州高
級中學、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
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羅東高級中學、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國
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
校、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嘉科實驗高級中
等學校

副本：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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